
 
立法會CB(4)109/12-13(01)號文件  

 
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待議事項一覽表  

(截至 2012年 11月8日的情況 ) 
 
 

 建議的討論時間

 
1. 調低根據《電訊條例》發出的綜合傳送者牌照、公共

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及服務營辦商牌照的牌照費  
 
政府當局與通訊事務管理局於 2012年 6月 29日發出諮詢

文件，就擬於 2013年 3月 1日起調低綜合傳送者牌照、公

共無線電通訊服務牌照和服務營辦商牌照的牌照費作

出諮詢。諮詢期於 2012年 7月 30日完結。政府當局將向

委員會簡述有關建議。  
 

 
 
 

2012年  
12月 10日  

 

2. 根據《電子交易條例》(第 553章 )調整有關核證機關
認可申請、數碼證書認可申請或此等認可的續期申請

須繳付的費用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電子交易 (費用 )規例》

(第 553A條 )所訂明各項費用的調整建議。  
 

 
 
 
 

2012年  
12月 10日  

 
 

3. 數碼地面電視的進度報告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3月匯報至

今，本港在推行數碼地面電視服務方面的最新發展。  
 

 
 

2013年  
1月 14日  

4. "創意香港"的工作進展報告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2月匯報

至今， "創意香港 "在推動創意產業發展方面的最新工作

進展。  
 
 
 
 
 

 
 

2013年  
2月 4日 / 
3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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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5. 港台的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及港台的角色和未來路向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5月 14日匯

報至今，港台推行社區參與廣播服務的進展情況。  
 
在 2012年 10月 1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毛孟靜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港台的角色和未來路

向的事宜。  
 

 
 
 

2013年  
2月 4日 / 
3月 11日  

6. 數碼港周年報告  
 
政府當局及數碼港管理層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4月匯報至今，數碼港計劃的最新進展。  
 

 
 

2013年  
4月 5日  

 
7. 香港設計中心工作進度報告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1年 11月匯報

至今，香港設計中心的工作進度，以及為推廣設計所採

取的相關措施的進展。  
 

 
 

2013年  
5月 13日  

 
 

8. 數碼共融進度報告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5月匯報至

今，政府推行數碼共融措施 (包括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

劃 )的最新進展。  
 

 
 

2013年  
6月 10日  

 
 

9. 電子政府服務的最新進展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6月匯報至

今，電子政府服務的最新進展。  
 

 
 

2013年  
6月 10日  

 
10.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下促進數碼經濟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自上次 2012年 7月匯報至

今，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下各項促進數碼經濟的措施

的進展。  
 
在 2012年 10月 1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葛珮帆議員及莫

乃光議員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在 "數碼 21"資
訊科技策略下，綠色資訊及通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發展

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力資源的情況。  

 
 

2013年  
7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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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1. 將軍澳興建新廣播大樓的工程  
 
在 2011年 2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述政府為配合香港電台 (下稱 "港台 ")作為公共

廣播機構未來數年發展而制訂的全面計劃。事務委員會

同意在完成相關的可行性研究後，應該討論將軍澳興建

新廣播大樓的工程這個議項。  
 

 
 

2013年年底  

12. 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請  
 
對於政府當局處理 3份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的進度，議員曾在不同場合表示甚為關注。在 2012年 6
月 11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察悉，當時距離各申

請機構提交申請已接近 30個月，而距離前廣播事務管理

局就已提交申請作出建議亦已超過 12個月。事務委員會

委員認為這種延誤並不合理，並促請行政長官會同行政

會議盡快就申請作出最後決定。  
 
2012年 10月 15日，劉慧卿議員向事務委員會主席發出一

封函件，要求討論包括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的申

請等事宜。在 2012年 10月 16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委

員重申對當局審批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進度緩

慢，以及有關審批程序可能涉及政治干預的傳言的關

注。委員要求政府當局盡快就上述事宜向事務委員會作

出簡報。  
 
莫乃光議員及馮檢基議員曾分別於 2012年 10月 17日及

2012年 11月 7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此課題提出質詢。  
 
政府當局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作出決定後，便會就

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的結果向事務委員會作出

簡報。  
 

 
 

有待確定  

13. 檢討《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  
 
在《通訊事務管理局條例草案》委員會進行商議時，政

府當局曾表示會採取循序漸進的方式，以完善廣播及電

訊業界的規管制度。政府當局首先會透過把電訊管理局

局長 (下稱 "電訊局長 ")及廣播事務管理局 (下稱 "廣管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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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局 ")的職能合併，成立通訊事務管理局 (下稱 "通訊局 ")，
從速處理市場日漸匯流的情況。通訊局成立後會接管電

訊局長及廣管局在《電訊條例》、《廣播條例》及適用

於廣播及電訊業界的相關條例下的現有職能。政府當局

及通訊局其後將會檢討現時的規管制度，並會修訂法

例，以更新和理順《電訊條例》及《廣播條例》。  
 
在 2012年 10月 16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莫乃光議員要求

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此事的進展。  
 
14. 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簡述檢討《淫褻及不雅物品管

制條例》第二輪公眾諮詢工作的結果。  
 

 
 

有待確定  
 
 

15. 設立解決顧客投訴計劃的最新進展  
 
為電訊業界而設以試驗形式運作的解決顧客投訴計劃

已於 2012年 11月 1日推出，為期兩年。政府當局會在計

劃運作一段時間後向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  
 

 
 

有待確定  

16. 頻譜交易  
 
前電訊管理局 (下稱 "前電訊局 ")(已於 2012年 4月 1日起由

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 (下稱 "通訊辦 ")取代 )已委聘顧

問，研究在香港引入無線電頻譜交易的可行性，以期促

進這種有限的公共資源的經濟效益和技術上的使用效

率。政府當局正在研究顧問所作出的建議，倘若認為有

充分理據推展此項措施，便會擬訂推行框架並諮詢公

眾；政府當局亦會就這項課題向事務委員會作出簡介。 
 

 
 

有待確定  

17. 有關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  
 
政府當局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通訊事務管理局就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的競爭投訴進行調查的結果。  
 

 
 

有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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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的討論時間

 
18. 檢討人對人促銷電話的規管  
 
在 2009年 11月 9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委員

簡介前電訊局就人對人促銷電話委託進行的兩項意見

調查的結果，以及就調查所得的資料而將會採取的措

施。部分委員對業界藉自願遵從實務守則進行自我規

管，能否有效解決人對人促銷電話造成的問題表示懷

疑，並認為必須立法規管這類電話。  
 
經諮詢業界後，前電訊局發出基準實務守則，當中提供

指引，要求從業員在打出人對人促銷電話時須表明身份

和提供來電線路的識別資料。實務守則亦要求業界制定

內部拒收電話名單，供市民登記拒收促銷來電。  
 
政府當局表示，金融、保險、電訊服務及電話中心 4個
行業的業界商會均已承諾支持自願性質的自我規管計

劃。代表保險公司、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及接受存款

公司的業界商會、所有大型電訊服務營辦商、兩個電話

促銷業界商會，以及一個主要的電訊業界商會已經自行

實施實務守則。政府當局會在實務守則施行一段時間

後向委員匯報實施自願遵從該守則的進展情況。  
 

 
 

有待確定  

19. 電台的贊助節目及政治廣告  
 
在 2010年 6月 14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

委員會簡述關於電台贊助節目及有政治色彩的廣告的

現行規管制度。因應前廣播事務管理局就某政黨贊助的

電 台 節 目 及 某 立 法 會 議 員 的 付 費 電 台 公 告 作 出 裁 斷

後，劉慧卿議員要求事務委員會與政府當局、相關法定

機構及代表團體舉行會議，討論此事。  
 

 
 

有待確定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4 
2012年 11月 8日  


